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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若干

规定

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，增强

人民法院服务跨境诉讼当事人的能力水平，支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

境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的

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依托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为跨境

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。

《规定》共 12 条，明确了跨境诉讼服务内容、服务对象、服务

载体、跨境当事人身份验证、委托代理视频见证、网上立案流程等，

旨在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指引、查询、委托代理视频见证、

第一审民商事登记立案服务。

《规定》在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人民法院便利跨境诉讼的方式方

法，确保诉讼服务惠及各类当事人。外国人、港澳台地区居民、经常

居所地位于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内地公民以及在国外或港澳台

地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组织等跨境诉讼当事人，可以通过中国移动微

法院微信小程序或者电脑端进行实名注册并完成身份验证后，开展立

案等相关诉讼事务。

《规定》坚持从需求出发，除了在移动微法院跨境立案界面显示

英语、简体中文、繁体中文外，还对委托代理视频见证作出规定。通

过身份验证的跨境诉讼当事人委托我国内地律师代理诉讼，可以向受

诉法院申请线上视频见证。法官通过视频确认委托行为的真实性。在

法官视频见证下，跨境诉讼当事人、受委托律师签署有关委托代理文

件，无需再办理公证、认证、转递等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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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《规定》要求，跨境诉讼当事人申请网上立案应当如实填

写立案信息，并提交起诉状、身份证明、公证、认证、转递及证据等

材料。对符合法律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将及时登记立案；无法即时判定

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将在 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。

跨境网上立案是中国法院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潮流，充分运用信

息技术手段便利跨境诉讼当事人立案所作出的一项创新举措，充分体

现了中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立案权利的态度和决心，为统筹推

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服务和保障。


